
pictures-1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处罚决定书

案号：青 0123交罚〔2025〕18号

姓名 / 身份证件号 /
个人

住址 / 联系电话 /

名称 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

地址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关镇* * * *号

联系电话 166****0205 法定代表人 苗*豪

当事人

单位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102MA****40XC

你（单位）的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申请从事客运

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

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：              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 2025年 5月 10日 09时 00分，湟源县交通运输执法局执法人员在 G6 

京藏高速西宁西收费站执法检查中发现。苗*全驾驶甘 G71F9*大通牌小型普通客车从西宁市搭

载 5名来青海旅游的游客，途径 G6京藏高速西宁西收费站前往海西州茶卡盐湖景区后返回西

宁。李*等 5名乘客通过美团 APP在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报团旅游，行程 2 天，并

通过美团 APP向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支付包含车费在内的费用每人 287 元、296

元、297.5元不等。苗*全是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聘用的驾驶员，驾驶员与乘客均

不认识。甘 G71F9*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行驶证显示使用性质为租赁，该车车辆所有人是**置

顺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，**置顺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与**橘子文化

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张掖汽车租赁合同》，该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当事

人又无法提供该车可以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其他有效证明。通过调查，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行

为：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驾驶人苗*全签名的《现场笔录》、委托代理人鲜*林签名的《询问笔录》、证

人（乘客）李*签名的《现场笔录》、现场执法照片、甘 G71F9*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行驶证照

片、**置顺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与**橘子文化旅游（青海）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张

掖汽车租赁合同》、甘 G71F9*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》、现场执法视频等。

（一）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和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从事省际、市际、县际（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）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

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在直辖市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依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，并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：



（二）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，违法所得超过 2万元的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，

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并依据《青海省交通运输行政裁量权基准（道路运政部

分）》第 14项：“第一次被查处，且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”适用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规定，决定给予罚款            壹万元整        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 国家金库湟源支库 ，账号 /       ，

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

过罚款本数。

其他执行方式和期限： /        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湟源县人民政府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者在六个月内向西宁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。

湟源县交通运输局

2025年 05 月 16 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




